
宜大圖書館施工更換省電燈

管 1名工人觸電命危送醫  

國立宜蘭大學委託承包商更換圖書

館省電LED燈時，20歲李姓工人觸

電，一度沒有生命跡象，現場經過

急救後恢復心跳，左手背被電燒，

仍陷入昏迷指數3，送醫急救中。 

今天下午4點25分，消防局及派出

所獲報宜大圖書館有人觸電，李姓

工人疑似在更換展演廳控制室施

工，主電源沒有關閉，他在更換燈

管時忽然觸電發生意外，手部嚴重

燒焦，整個人失去知覺。  

. 

依職安法第26、27條執行承攬管理: 

1.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

境、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

採取之措施。(應以書面為之，本校危害告知

單詳如：環安衛中心網頁/承攬人管理)。 

2.為防止職業災害，原事業單位應採取下列

必要措施：(1)設置協議組織，並指定工作場

所負責人，擔任指揮、監督及協調之工作。

(2)工作之連繫與調整。(3)工作場所之巡

視。 

3.從事電氣設備及線路之敷設、建造、掃

除、檢查、修理或調整等有導致感電之虞

者，應停止送電並使用驗電筆或電表量測是

否有電，為防止他人誤送電，應採上鎖或設

置標示等措施。  

本案原事業單位(學校業管單位)，若

有管理疏失依法令其歸屬責任如下： 

1. 行政責任：事業單位違背職業安全衛

生法有關對於承攬人、再承攬人應負責

任之規定，致承攬人或再承攬人所僱用

之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，應與該承攬

人、再承攬人負連帶補償責任。 

2. 刑事責任：刑事責任包括普通之刑法

(處罰對象：行為人)與特別刑法之職業

安全衛生法(處罰對象：雇主)二種，刑

事責任係由司法機關依法追訴。 

3. 民事責任：損害賠償乃基於過失責

任，使受害者之人格權受到侵害所產生

的侵權行為，侵權行為人對於受害人之

生活、或精神方面給予金錢上的彌補。  

～若需職安任何協助或支援 請洽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分機4221-4223~ 環安中心 敬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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